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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借“一带一路”“军民融合”等国家重大政策之名，以“区块链技术”“数字社
区”“外汇投资”等热点概念作伪装，编造“高大上”的虚假项目，通过发行假虚
拟货币、管控网络舆情等方式在网上制造假象、歪曲国家政策。这些欺骗性极强的
传销诈骗为何屡禁不绝？

当下，网上传销的组织性日益严密，很多都发展成为黑恶势力团伙，而且逃避打击
能力极强。如何从案件中总结规律？日前，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在总结2019
年以来所审理的8件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中，梳理出当前传销活动的一些
特点和规律。

网罗大量会员资金

传销犯罪触目惊心

2019年10月23日，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判决了一起重大传销案件。一名“9
0后”大学生陈泽华作为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的主犯被判有期徒刑五年两个月。

该院经审理查明，陈泽华利用注册成立的江苏闪达信息技术公司，以推广研发的软
件为由，以会员制形式招募会员，宣称运用智能系统帮助会员“炒外汇”盈利。同
时，他又成立了江苏趣友科技有限公司用以发展会员，截至案发，共发展会员23个
层级1167人，收取资金2155.6万元。

为鼓动会员发展多层级下线获得返利，该传销组织以“趣交易”平台为载体，引诱
参加者缴纳2000元、5000元、1万元、2万元分别获得初级会员、中级会员、高级
会员、超级会员资格，并按会员资格发放数额不等的“趣币”，会员以“趣币”数
量为依据参与公司分红获得静态收益。

暴利驱使下，陈泽华之父陈尚荣等7名被告人注册成为“趣交易”会员发展下线获
利，其中仅陈尚荣就发展下线22个层级1081人。案发后，公安机关冻结了被告人
陈泽华的个人账户及闪达公司、趣友公司账户内资金959万余元。

该传销团伙在短短数月间就网罗了大量会员和资金。“会员缴费之后，我们与会员
签订协议，明确客户的会员级别。”陈泽华供述，其间他将父亲和同学发展成为客
户，90%以上的会员都是靠拉人头获利，只有少部分开通了外汇账户。

“公司有宣传手册，还有微信公众号，介绍公司的账户管理服务、教育培训服务、
投资后的获利途径。”陈泽华供述说，所有盈利模式都是他本人制定的，给会员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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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润的依据是他每天炒外汇的收入，他本人炒外汇的盈亏情况不向客户公布，而所
用的部分软件则通过网上下载模板改编，或者直接通过软件公司购买。

记者了解到，传销犯罪团伙为了增强迷惑性，还大肆利用国家政策和国内知名的境
外热点投资地区作为“招牌”进行诈骗。

在审理亚泰坊传销组织犯罪中，被告人时长祥等传销组织成员通过组织开会、培训
、路演、建立微信群、组织外盘护盘等方式进行虚假宣传，在宣传过程中歪曲国家
“一带一路”政策，虚构柬埔寨“西港特区”投资项目，通过缴纳费用成为亚泰坊
平台会员，再通过会员间发展无限层级，组成团队直接或者间接发展会员数量作为
返利依据。截至2018年6月案发，亚泰坊平台共有会员账号41.3万余个，在多达10
8层的会员平台，仅收取会员费就达6.3亿余元。

“这些案件暴露出的问题触目惊心!”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院长许建兵说。据
他介绍，仅2019年以来，他们就审理了8起总涉案金额超43亿元、涉案人员超178
万人、遍布全国15个省(市、区)的传销组织案件。

短时间内增长迅猛

利用套路另立名目

法院调研发现，传销组织打造专门网站或软件系统，利用手机短信、微信等渠道突
破地域限制发展，甚至非法获取公民信息后群发推广，涉案人员、资金在短时间内
呈几何级数增长。

“资金往来多为转账汇款，部分会员利用虚假身份信息参与，发现和追赃均较为困
难，像恶性肿瘤一样短期内发展壮大。”该院刑庭庭长何中斌说，如时长祥等人组
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一案，传销组织从成立到发展为拥有67万个会员、收取会费
8亿余元的特大传销组织，历时不足半年。

法院调研发现，少数干部利用自身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参与其中发展下线，制造假象
、歪曲政策，欺骗性极强。此外还借力境外跨国传销，导致巨额资金外流。一方面
，犯罪分子积极协助国外传销组织在国内设立分支机构，发展下线；另一方面，国
内传销组织赴境外推广宣传开拓市场，两种模式均导致巨额资金流向境外。例如，
在DGC币传销案中，该跨国传销组织头目及总部均在韩国，其在中国境内共收取会
费合计12.9亿元，司法机关实际追得赃款不足2亿元。

法院梳理发现，传销组织迅速累积巨额财富后，部分通过“洗钱”等方式洗白，部
分则继续投入传销或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。例如，“亚泰坊”传销组织的领导者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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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入超过4亿元用于发展“码联天下”等其他传销组织。

“部分群体以反传销为名，组成小团体，实施诈骗、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，极
有可能发展为恶势力团伙，亟待国家有关部门综合施策加强打击。”该院副院长刘
仁海说。

法院通过梳理案件还发现，部分参与传销人员在传销组织被打掉后，利用熟知的传
销套路另立名目，死灰复燃。例如，被判刑的曾某等人均参与过其他非法传销活动
，其新成立传销组织的骨干成员中，相当一部分系之前传销组织的“原班人马”。
由于传销组织层级繁多，运行隐蔽，“死而不僵”的情况亦较为常见。

斩断违法犯罪链条

依法推进源头治理

对于传销犯罪治理，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提出了三方面建议：

第一，加强监督管理，阻断违法犯罪链条。升级网络监管技术，强化对网站设立和
App上线的审核把关以及注册用户数量较多的网站App运营内容的监控；强化金融
监管，重点关注排查短时间内交易频繁且交易金额巨大的可疑银行账户；严格落实
手机卡实名制，坚决取缔非实名“黑卡”，查处摧毁“伪基站”，严厉打击贩卖公
民个人信息犯罪，切断犯罪人与被害人的通联渠道。

第二，加强联动协作，有效挤压犯罪空间。由政法委牵头，公检法、市场监管部门
、网信、银行、银监、电信运营商、互联网金融企业等共同参与，建立打击传销违
法犯罪联席会议制度，依托大数据构建传销犯罪数据库和智能预警系统。对不构成
犯罪但积极参与的人员，充分运用行政处罚手段予以惩戒，实施“打财断血”对涉
案财产依法及时采取保全措施，深挖细查赃款去向，加大违法所得追缴力度，充分
运用财产刑，坚决铲除违法犯罪的经济土壤。

第三，加强教育引导，全面推进源头治理。要严格落实谁执法、谁普法责任制，着
力丰富法制宣传方式，通过电视、网络、新闻发布会等媒介强化普法宣传，定期发
布典型案例，强化以案说法，揭示传销活动“套路”和欺骗本质，切实提高群众的
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。(记者 丁国锋

通讯员 刘雅男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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